
國立清華大學 115 學年度 

智慧製造技術產業碩士專班 

 

 筆試日期及地點  

筆試日期：114 年 12 月 30 日（二）  

筆試時間：上午 10：10 ～ 11：30  

筆試地點：國立清華大學光復校區工程一館 215 及 217 教室 

 

 注意事項  

一、 考生請務必攜帶「准考證」（請自行上網列印）及「國民身分證」（或附有照片足資證

明身分之居留證或護照或駕駛執照或全民健康保險卡）正本入場應試，以備查驗；准考

證如有毀損或遺失，請於考試當日攜帶身分證件至試務辦公室（工程一館306室）補發或

填寫切結書。 

二、 考生於預備鈴響時即可入場，考試開始20分鐘後不得入場；考生就座後，未經監試人員

許可不得離座。考生於考試開始鈴響前，不得翻閱試題本。考生進入試場後至考試開始

60鐘內，未經監試人員許可不得出場。（詳請參閱簡章試場規則） 

三、 初試結果公告日期：115年1月9日(五) 下午5時，公告於專班網站，並寄發成績單。 

四、 複試時間及地點請於複試前3天查看本專班網頁公告，口試當日請攜帶系所寄發之複試通

知及本人身分證（身分證件規定同筆試）應試。 


